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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:檢陳本校107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l份(如附

件) ，請鑒核 。

說明:

一、豈揭會議業於本(108)年3 月 5 日(星期二)的時45分召開完

2吏。

二、本素奉核可後，將會議紀錄電子檔傳送委員與相關單位依

會議決議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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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 107 學年度第 3 次枝務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

時間: 108 年 3 月 5 日(星期二) 14 日寄

地點: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

主席:丈群校長 記錄:蕭全佑

出席人員:劉榮義委員、黃光亮委員、朱紀實委員(請假)、古國隆委員(林芸薇副

教務長代)、黃財尉委員、洪混祐委員、徐善德委員、楊德清委員(陳

希宜昌且長代)、達振昌委員、丁志權委員、洪燕竹委員、吳忠敬委員、

黃月純委員、張俊賢委員、李鴻文委員、林翰謙委員、章定遠委員、

陳瑞祥委員、周世認委員、何祥如委員、姜得勝委員、曾毓芬委員(，青

假)、陳茂仁委員、蕭至息委員、李安勝委員(請假)、洪進雄委員(請假)、

陳文龍委員、陳忠翰委員、廖慧芬委員、蘇耀期委員、盧青延委員、

楊弘道委員(請假)、何嬴瑋委員(請假)、買車于去其委員(請假)、林怡均委員(，青

假)

列席人員:吳芝儀中心主任、楊玄姐組長、許文權組長、魏佳俐組長、楊詩燕

組長

壹、主席報告(略)

貳、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(會議時間: 1的年 12 月 4 日 14 時)

提案一:本校理工學院 109 學年度申請增設「智慧科學與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

程」乙棠，提請審議。

執行單位:教務處、理工學院

決議:本案經會議討論結呆，請理工學院於會後依委員建議修正「理工學院智

慧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」內容，由研發處再送校務發展委員進行書面

審查後，俾利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。校務發展委員共計 36 位，本案計有

24 位委員同意、 1 位委員無意見，已達過半數委員同意。

@執行情形:

一、教務處:教務處招生組於 108 年 2 月 11 日通知理工學院，請其於 2 月

25 日前將修正後之確認版擲送招生組，俾利 3 月 15 日前完成

報部程序。

二、理工學院:本案經校務勞展委員會委員通過後，續提本校 107 年 12 月

18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。因教務處招

生組近日通知，教育部修正申請設立學程峙，需有待聘或實聘

2 位以上的專任師資。為此本院於 108 年 2 月 21 日再召開院

務會議審議本案。(※院務會議決議詳如報告事項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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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:洽悉。

提業二:本校衍生企業實施辦法草案，提請審議。

執行單位:產學營運及推廣處

決議:修正後通過並送校務會議審議，修正情形如下:

一、本草案第 2 條第 l 款 r衍生企業:你指運用學校資源、...本校得以人員

借調、資金或技術入股方式投資而持有其股權或紅利者， ... 0 J 修正為:

「衍生企業:你指運用學校資源(包括空間、設備、人力、研發成果等)

衍生以營利為目的並依法登記之公司，本校得以人員借調、資金、技術

或創作入股方式投資而持有其股權或紅利者， ... 0 J 。

二、本草案第 5 條第 2 款 r 由本校「衍生企業審議委員會 J (以下簡稱審議

會)召開審查會議進行複容，申請人須列席簡報說明。」修正為 r 由本

校「衍生企業審議委員會 J (以下簡稱衍審會)召間審查會議進行複審，申

請人須列席簡報說明。」。

三、本草案第 9 條第 1 款 r衍生企業之經營團隊學校代表或董監事應定期

向本校審議會提交營運會計報表、年度經營計畫，並報告營運狀況。」

修正為 r衍生企業之經營團隊學校代表或董監事應每年向本校衍審會

提交營運會計報表、年度經營計畫，並報告營運狀況。」

@執行情形:本案業依委員決議修正文字，並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提本校 107

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。

決定:請業務單位再斟酌本草案第 9 條第 1 款有關「經營聞隊學校代表或葷

置在事」文字陳述之適當性，餘洽悉。

參、報告事項

※報告事項一

報告單位:理工學院

案由:理工學院申請 109 學年度增設「智慧科學與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」案，

暫緩執行，提請報告。

說明:

一、理工學院申請 109 學年度增設「智慧科學與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」案，

業經本校 107 年 12 月 4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及 107 年

12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在案。

二、教務處招生與出版組於 108 年 2 月 12 日通知(請參閱附件，第 l 頁至第

三五) ，教育部修正「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」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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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文及相關附表，其中第 5 條附表 5 r 五、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師資質

量機轉之專任教師數」規定咯以:

(一)專任師資應達 2 人以上，實聘及象所支援之專任師資合計應達 15

人以上;其支援余所者，應符合本表三、四所吉丁基準。

(二)生師比值:共同辦理院、 ih 、所及學位學程未加權學生數除以其專

任師資總和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 35 。

以上規定自 109 年 8 月 1 日施行。

三、依教育部新修正規定，學程需有 2 名專任教師，而本院現有教師人數已

超過學校分配員額，無多餘教師員額可聘任，故經本院 108 年 2 月 21 日

107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決議(請參閱附件，第 3 頁至第 6 頁) ，因無

任何老師有意願成為「理工學院智慧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」專任師資，

且因為總量管制，也涉及專任師資員額流動之關鍵問題，故決議暫緩申

請「智慧科學與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」。

決定:本案洽悉，惟校內各學院現有之學程或專班仍請依教育部修正規定辯護。

肆、提案討論

※提案一

提案單位:師資培育中心

案由:本校組織規程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條文修正案，提請司寧主義。

說明:

一、本校師資垮育中心設置辦法業經 107 年 12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

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(請參閱附件，第 7 頁至第 9 頁)。

二、本辦法經教育部 108 年 1 月 15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700229367 號函同意

核定(請參閱附件，第 10 頁)。

三、依據本辦法第 2 條，師資培育中心之任務依師資培育法第三條規定，負

責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料之師資職前教育、教育實習及教師在職

進修等師資培育，包括招生、課程、教學、實習及輔導等相關事宜。

四、依據本辦法第 5 條第 2 項，師資培育中心設教育課程組、實習輔導組和

綜合行政組三組。 4學、將原課程組更名為教育課程草且，教育實習組更名為

實習輔導組，地方教育輔導組史名為綜合行政組。

五、檢附本校組織規程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修正草案對照表、修正草案及奉

核可簽(請參閱附件，第 11 頁至第 27 頁)各 l 份，請卓參。

決議:修正通過，修正如下:

修正條文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略以， r (一)師資培育中心:掌玉皇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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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料之師資職前教育、(各師資類科)教育實習及

教師在職進修等師資培育， ••••••• 0 J '修正為 r(一)師資培育中心:掌理

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料之師資職前教育、各師資類科教育實習及

教師在職進修等師資培育， ••••••• 0 J 。

※提案二

提案單位:秘書室

家由:本校秘書室校友聯絡組組織調整案，提請審議。

說明:

一、為整合海內外校友組織，爭取近十萬名廣大校友的認同與支持，擬將秘

書室「校友聯絡組」更名為「校友服務中心 J '並改設為本校一級行政單

位，期更提升校友服務品質，強化校友與母校之達~章，作為校務永續營

運與發展之重要憑藉及後盾。

二、為加強「校友服務中心」之橫向聯繫及統籌學校相關行政資源，校友服

務中心擬由校長指定適當層級教師 1 人兼任中心主任;另請人事室配合

修正本校組織規程，增列相關條款: r校友服務中心:掌理校友組織之聯

繫與服務、凝聚校友力量、推展募款計畫、協助校務發展等相關事項。

設基金發展、校友聯絡二組。」。

三、本案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擬依規定續提校務會議審議，檢附本案奉

核可簽 l 份(請參閱附件，第 28 頁至第 29 頁)。

決議 r校友聯絡組」史名為「校友中心 J '改設為本校一級行政單位，設「校

友服務組」及「資源發展組」等 2 包。

※提案三

提案單位:教務處(通識教育組)

案由:本校教務處通識教育、包擬於 108 學年度起更名為通識教育中心，仍隸屬

教務處，並比照其他大學之作法，不另訂定設置辦法(或要點) ，提請審

議。

言兌明:

一、通識教育組現為二級行政單位，無教師聘任權，如恢復為通識教育中心，

將可聘任本校各系所無法支援之專業領域或特殊領域兼任教師(去口法學

(治)領域、原住民族領域等) ，以符合通識教育發展目標，強化學生學

習深度與廣度。

二、 108 學年度起本校將面臨通識教育評鐘，為凸顯本校通識教育特色、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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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通識教育業務、因應未來發展趨勢，經參考其他國立大學組織編制，

教務處通識教育組於 108 學年度起更名為通識教育中心，由二級行政單

位調整為二級教學單位，仍隸屬教務處。

三、本案業經 107 年 12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第 l 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

議審議通過(請參閱附件，第 30 頁至第 31 頁)及 108 年 l 月 7 日簽奉核

可辦理(請參閱附件，第 32 頁至第 33 頁)。

四、經查各大學「通識教育中心」隸屬於教務處者有國立中興大學(荳奎盟血

件，第 34 頁至第 47 頁)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(請參閱附件，第 48 頁至第

旦工豆) ;隸屬於共同教育委員會，如國立東華大學(請參閱附件，第 68

頁至第 78 頁)。

五、上鬧大學之教務處及所屬單位皆未訂定設置辦法(或要點) ，僅於該校組

織規程條列單位名稱、教務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編制等。本校教務處

通識教育中心擬比照上開大學作法，不另訂定設置辦法(或要點) ，息請

人事室協助修改本校組織規程。

決議: r教務處通識教育組」於 108 學年度起史名為「通識教育中心 J '隸屬教

務處二級單位，另歸屬為行政或教學單位部分再行討論。

※提案四

提案單位:學生事務處

案由: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衛生保健組歸建學生事務處組織調整案，提請

審議。

說明:

一、衛生保健組之職掌主要為加強推行學校衛生保健服務與輔導，促進學生

身心之健康及建立健康生活之觀念，提升教職員工生急救救護能力。

二、衛生保健組目前隸屬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，所承辦之業務包括辦理

學生團體平安保險、辦理新生健檢及學生健康檢查資料管理、傳染性疾

病個案管理、衛生教育宣導與辦理健康服務等相關事宜，考量學生安全

及健康促進，擬將衛生保健組歸建學生事務處。

三、本案業經 107 年 11 月 12 日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衛生保健組歸建會

議討論通過，衛生保健組於 108 年 8 月 1 日歸建學生事務處，相關委員

會主義由學生事務處召開。

四、檢附奉核可提案簽、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衛生保健組歸建會議紀錄

各 l 份(請參閱附件，第 79 頁至第 83 頁) ，請卓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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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:審議通過。

※提案五

提案單位:研究發展處

案由:有關本校「校區整併計畫書」初稿，提請討論。

主兌明:

一、依據 107 年 6 月 5 日行政座談決議暨主席指示事項辦理。先期研擬校園

規劃白皮書，規劃新建築物的建置期程，並由本校進行初步規劃，再請

顧問公司協助，繕製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校園規劃書，且經費到位後方

能報教育部，另氏雄校區搬遷後，蘭潭校區新建宿舍預言丁地地點及圖書

館前空地用途一併討論。

二、研究發展處於 107 年 6 月 21 日及 107 年 10 月 2 日召開本校校園規劃專

索小組會議，由黃副校長主持，並召集小組成員及相關處室人員，共同

討論完成本計畫書。

三、另亦提送 107 年 11 月 13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，經委

員提供相關建議後保留本案再補充資料，研究發展處琴手續依委員建議完

成校區整併計畫書補充，並增加整併前後效益分析內容。

四、復經 108 年 02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審議修正後

通過，檢附奉核可簽及校區整併計畫書初稿(請參閱附件，第 84 頁至第

盟主豆) ，提請討論。

決議:本案暫予緩截，請再加強民雄校區未來發展內容。

※提宗六

提案單位:教務處

案由:本校 109 學年度應用歷史學象碩士在職專班停招窯，提請客主義。

說明:本案業經 107 學年度第 2 次~所合併運作及教師專長歸建推動委員會議

決議通過(108 年 3 月 5 日召開) ，檢附會議紀錄 l 份(補充附件，※該會

議召開日期為 3 月 5 日上午(向本會議日期) ，屆時另行椅上) ，請卓參。

決議:審議通過。

※提案七

提案單位:教務處

案由:本校 109 學年度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分配棠，提請審議。

言兌明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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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109 學年度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業經 109 學年度招生名額審議委員會決

議通過(1 08 年 l 月 3 日召開) 。

二、各學制J)王別調整結果說明如下

學制
109學年度

與 108學年度比較
招生名額

學士班 1901 名 相同

碩士班 567名 減少 17名(寄存教育部)

博士班 35名 相同

進修學士班 593名 相同

碩士在職專班 354名 減少9名(寄存教育部)

三、檢附 109 學年度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類表(草案) (請參閱附件，第 194 頁)、

109 學年度招生名額審議委員會議紀錄(請參閱附件，第 195 頁至第 216

豆) ，請卓參。

決議:審議通過。

伍、臨時動議(無)

陸、主席結論(略)

菜、教會(15 時 45 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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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簽到單

時間: 108 年 3 月 5 日(星期二) 14 日寄

地點: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

主席:丈群校長

序號 出 席
人 員 簽 名

-<< F A> J4L• 群召集人 d ')l 

2 劉榮義委員 )今vì ~亨、互訪

3 黃光亮委員 伊~ tO~) 
4 朱紀實委員 請在建

5 古國隆委員 不 T ZjJ M斗戶1- 1\' 

6 黃財尉委員 美可辱f
7 洪?晃祐委員 功\1點不注
8 徐善德委員 作~(乏
9 楊德;青委員 ?穿毛 z M 

10 連振昌委員 達持良品



國立嘉義大學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簽到單

時間: 108 年 3 月 5 日(星期二) 14 日寄

地點:本校蘭;章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

主席:丈群校長

序號|出 席

人 員|簽 名

11 I丁志權委員 J 志有
12 I洪燕竹委員

13 I吳忠敬委員

14 I黃月純委員

的|張俊賢委員

的|李鴻文委員

17 I林翰謙委員

18 I章定遠委員

19 I陳瑞祥委員

20 I周世認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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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簽到單

時間: 108 年 3 月 5 日(星期二) 14 時

地點:本校葫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

主席:丈群校長

序號 出 席

人
員 簽 名

21 何祥如委員 {>1 ~4 如之-

22 姜得勝委員 丟得勝
23 曾毓芬委員 主島建

24 陳茂仁委員 1手法了 之三

25 蕭至惠委員 ?之 ι情J -i---

26 李安勝委員 識 i時

27 洪進雄委員
請i時

28 陳文龍委員 pzr苦工人J

29 陳忠翰委員 收兵lB1
30 廖慧芬委員 方 教)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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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 107 學年度第 3 次枝務發展委員會議簽到單

時間: 108 年 3 月 5 日(星期二) 14 日寄

地，點:本校蘭;軍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殺、廳、

主席.艾群校長

序號 出 席

人
員 簽 名

31 蘇耀期委員 舜胡划
、-

32 盧青延委員 Jt育。是)
33 楊弘道委員 議傳

34 何嵐瑋委員
請德

35 買主于去其 委員 通常

36 林怡均委員 議想

序號 列 席

人
員 簽 名

吳芝儀主任 b 步?五字\乞

2 楊玄姐組長 ;品 ;ι
3 許文權組長 古今~f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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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簽到單

時間: 108 年 3 月 5 日(星期二) 14 日寄

地點:本校蘭;單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

主席:艾群校長

4 魏佳俐組長 汪紅伶俐

5 楊詩燕組長 tt司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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